
危险货物与危险化学品的区别，危险化学品的进出口相关要求

产品名称 危险货物与危险化学品的区别，危险化学品的进
出口相关要求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1.危险货物指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放射性等危险特性，在运输、储存、生产、经营、
使用和处置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毁或环境污染而需要特别防护的物质和物品。锂电池、蓄电
池、火柴、汽车安全气囊等属于危险货物、不属于危险化学品。2.危险化学品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
、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分类原则
中，部分危害未被危险货物分类标准采纳，因此部分危险化学品（例如硼酸）不属于危险货物。/根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海关负责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实施检验。一、两者的相同
与不同1.包装特殊要求相同两者均对包装有特殊要求。2.适用国际规章不同危险货物适用联合国《关于危
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TDG），危险化学品适用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
。3.运输标签不同危险货物的运输标签底角会有阿拉伯数字，但危险化学品的象形图则没有。以易燃气
体为例具体分析↓/二、海关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要求1、进出口危险货物检验的内容
包括：1.产品的主要成分/组分信息、物理及化学特性、危险类别等是否符合相关规定。2.产品包装上是
否有危险公示标签（进口产品应有中文危险公示标签），是否随附安全数据单（进口产品应附中文安全
数据单）；危险公示标签、安全数据单的内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3.对出口危险货物，按照海运、空运
、公路运输及铁路运输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管理规定、标准实施包装性能检验、使用鉴定。4.用作食
品、食品添加剂的出口危险化学品，应符合食品安全相关规定。2、进出口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危
险化学品应符合以下要求：1.我国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进口产品适用）；2.有关国际公约、国际
规则、条约、协议、议定书、备忘录等；3.输入国家或者地区技术法规、标准（出口产品适用）；4.海关
总署以及原质检总局指定的技术规范、标准。三、出口相关要求1、需提供的申报资料1.《出口危险化学
品生产企业符合性声明》； 2.《出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散装产品及国际规章豁免使用
危险货物包装的除外）； 3.危险特性分类鉴别报告；4.危险公示标签（散装产品除外）、安全数据单样
本，如是外文样本，应提供对应的中文翻译件；5.对需要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产品，应提供实际添加
抑制剂或稳定剂的名称、数量等添加抑制剂情况说明。温馨提示：上述1—4项材料，涉及多个申报批次
、需多次使用的单证，允许企业仅首次申报时提供，后续重复使用，海关需要验核原件的，按要求提供
。第2项《出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不管是否首次申报，都需提供并由海关进行核销。海关对
出口危险化学品采取“产地检验+口岸查验”的监管要求出口危险化学品的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向产
地海关申请电子底账2.“危包证”的办理“危包证”是一种俗称，准确的讲是指包装性能检验合格后出



具的《出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和包装使用鉴定合格后出具的《出境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使用
鉴定结果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
的生产企业应当向产地海关申请危险货物包装容器性能鉴定；出口危险货物的生产企业应当向产地海关
申请危险货物包装容器使用鉴定。注：出口危险货物需要办“危包证”；出口的危险化学品属于危险货
物也需要办理“危包证”。四、进口相关要求需提供的申报资料进口危险化学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
报关时，填报事项应包括危险类别、包装类别（散装产品除外）、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UN编号）、联
合国危险货物包装标记（包装UN标记）（散装产品除外）等，还应提供下列材料：1.《进口危险化学品
企业符合性声明》；2.对需要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产品，应提供实际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名称、数
量等情况说明；3.中文危险公示标签（散装产品除外）、中文安全数据单的样本。海关对进口危险化学
品采取口岸“批批验核+抽批检测”的监管模式以上内容仅供参考，转载请注明来源“12360海关热线”1
.危险货物指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放射性等危险特性，在运输、储存、生产、经营、使
用和处置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毁或环境污染而需要特别防护的物质和物品。锂电池、蓄电池
、火柴、汽车安全气囊等属于危险货物、不属于危险化学品。2.危险化学品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
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分类原则中
，部分危害未被危险货物分类标准采纳，因此部分危险化学品（例如硼酸）不属于危险货物。/根据《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海关负责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实施检验。一、两者的相同与
不同1.包装特殊要求相同两者均对包装有特殊要求。2.适用国际规章不同危险货物适用联合国《关于危险
货物运输的建议书》（TDG），危险化学品适用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3
.运输标签不同危险货物的运输标签底角会有阿拉伯数字，但危险化学品的象形图则没有。以易燃气体为
例具体分析↓/二、海关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要求1、进出口危险货物检验的内容包括
：1.产品的主要成分/组分信息、物理及化学特性、危险类别等是否符合相关规定。2.产品包装上是否有
危险公示标签（进口产品应有中文危险公示标签），是否随附安全数据单（进口产品应附中文安全数据
单）；危险公示标签、安全数据单的内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3.对出口危险货物，按照海运、空运、公
路运输及铁路运输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管理规定、标准实施包装性能检验、使用鉴定。4.用作食品、
食品添加剂的出口危险化学品，应符合食品安全相关规定。2、进出口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危险化
学品应符合以下要求：1.我国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进口产品适用）；2.有关国际公约、国际规则
、条约、协议、议定书、备忘录等；3.输入国家或者地区技术法规、标准（出口产品适用）；4.海关总署
以及原质检总局指定的技术规范、标准。三、出口相关要求1、需提供的申报资料1.《出口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符合性声明》； 2.《出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散装产品及国际规章豁免使用危险
货物包装的除外）； 3.危险特性分类鉴别报告；4.危险公示标签（散装产品除外）、安全数据单样本，
如是外文样本，应提供对应的中文翻译件；5.对需要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产品，应提供实际添加抑制
剂或稳定剂的名称、数量等添加抑制剂情况说明。温馨提示：上述1—4项材料，涉及多个申报批次、需
多次使用的单证，允许企业仅首次申报时提供，后续重复使用，海关需要验核原件的，按要求提供。第2
项《出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不管是否首次申报，都需提供并由海关进行核销。海关对出口
危险化学品采取“产地检验+口岸查验”的监管要求出口危险化学品的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向产地海
关申请电子底账2.“危包证”的办理“危包证”是一种俗称，准确的讲是指包装性能检验合格后出具的
《出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和包装使用鉴定合格后出具的《出境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使用鉴定
结果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生
产企业应当向产地海关申请危险货物包装容器性能鉴定；出口危险货物的生产企业应当向产地海关申请
危险货物包装容器使用鉴定。注：出口危险货物需要办“危包证”；出口的危险化学品属于危险货物也
需要办理“危包证”。四、进口相关要求需提供的申报资料进口危险化学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报关
时，填报事项应包括危险类别、包装类别（散装产品除外）、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UN编号）、联合国
危险货物包装标记（包装UN标记）（散装产品除外）等，还应提供下列材料：1.《进口危险化学品企业
符合性声明》；2.对需要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产品，应提供实际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名称、数量等
情况说明；3.中文危险公示标签（散装产品除外）、中文安全数据单的样本。海关对进口危险化学品采
取口岸“批批验核+抽批检测”的监管模式以上内容仅供参考，转载请注明来源“12360海关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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